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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1.1项目背景

新巴尔虎右旗沃金肉牛市场科技化项目(沃金牧业牛肉云牧仓基地建设项目）位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海拉斯图、山达、巴音德日斯等三个嘎查的集体草场。该项目由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人民政府建设，由天津沃金云牧仓农牧有限公司运营。该项目已取得了新巴尔虎右旗农牧和科技局《关于新巴尔虎右旗沃金肉牛市场科技化项目的批复》（新右农科发[2024]234号）的批准文件。

1.2工作开展情况

1.2.1现场踏勘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于2025年7月4日组织了该项目的现场踏勘，参加现场踏勘的单位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巴尔虎右旗分局、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人民政府、天津沃金云牧仓农牧有限公司及内蒙古恒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1.2.2技术审查

2025年7月6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中心主持召开了《新巴尔虎右旗沃金肉牛市场科技化项目(沃金牧业牛肉云牧仓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的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巴尔虎右旗分局、建设单位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人民政府、运营单位天津沃金云牧仓农牧有限公司及编制单位内蒙古恒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专家，由5位专家组成评审组负责技术评审。
在完成技术评审工作后，发展中心技术审查小组在市局711会议室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内部技术审查。

工程建设内容

2.1工程建设性质、行业类别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行业类别为畜牧业。

2.2项目建设内容介绍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牛棚、运动场、喂食通道、草料库、精料库等。

项目组成见表1。
表1              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主体工程
	牛棚
	牛棚16个，总占地48640m2。每个牛棚占地3040m2（长190m×宽16m）。采用单列开放式地上一层框架钢结构，屋面采用三角式，屋脊高度4.8m，面层为10cm厚彩钢复合屋面板。外围护体采用1.5m高铁艺围栏。

	
	运动场
	露天运动场28个，每个运动场占地3800m2（长190m×宽20m），总占地106400m2。每个运动场设一个恒温自动补水水槽(长3m×宽0.5m)。

	
	喂食通道
	喂食通道14个，每个喂食通道占地1900m2（长190m×宽10m），总占地26600m2。喂食通道为开放式地上一层框架钢结构，屋面为三角式，屋脊高4.2m。食槽设在运动场走道一侧，运动场前侧设高出走道水平10-15cm的实体围护，食槽深度比通道低20cm，宽50-60cm，U型构造。食槽上方设横向的两层钢管护栏，下面一根可上下调节。

	储运工程
	草料库
	场区东南侧建设1座全封闭地上一层框架钢结构草料库，占地1500m2，堆放干草料，内设铡草机、TMR搅拌机。

	
	精料库
	场区东南侧建设1座全封闭地上一层框架钢结构精料库，占地1500m2，贮存精饲料。

	
	粪污暂存间
	场区东南侧建设1座全封闭地上一层框架钢结构粪污暂存间，占地1500m2，高5m，暂存粪污等。粪污暂存间内设“п”型污水收集槽，坡度1%，收集槽内设排污管道，渗出液通过排污管道排入氧化塘，发酵后作为液肥还田。

	
	氧化塘
	场区西南侧建设1座氧化塘，收集养殖区雨水、粪污暂存间渗出液和生活污水，总占地16170m2，为半地下结构，地上2.2m，池体长149m、宽82m，容积25550.40m3，为两级氧化塘，其中一级塘最大池深3.2m，地上高2.2m，地下深1m，容积6743.4m3；二级塘深4.8m~5.2m，地上高2.2m，地下深2.6m~3m，容积18807m3。氧化塘外围设网片围栏和警示标志。

	
	兽医站
	新建1处兽医站，建筑面积80m2，位于办公生活区西北侧，内设兽医室、药房等。

	
	危险废物暂存间
	建设一座全封闭危险废物暂存间，建筑面积40m2，暂存间四周墙壁设不低于30cm高裙脚，采用2mm厚HDPE膜防渗，渗透系数≤1.0×10-10cm/s；地面防渗层从下往上依次是夯实土层、10cm厚C15混凝土垫层、2mm厚HDPE防渗膜、35cm厚C30混凝土，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cm/s。
病死牛暂存在1台冷柜（10m3）内。

	
	进场道路
	依托现有自然土路作为本项目进场道路。

	
	场内道路
	场内道路长2230m，宽15m，占地33450m2，均为混凝土硬化路面。

	辅助工程
	宿舍及办公用房
	场区东侧新建1栋1层宿舍及办公用房，占地699.20m2。

	
	磅房
	场区大门入口处新建1栋磅房，占地24m2。地上1层，砖混结构。

	
	卸牛平台
	场区内养殖区东侧紧邻牛棚处新建1处卸牛平台。

	
	停车场
	场区东侧办公生活区设1座停车场，设露天停车位67个。

	公用工程
	供水
	生产、生活用水采用自备水井，开采地下水。

	
	供电
	用电电源由附近供电所提供，场区内配置配电室。

	
	供热
	生产区无需供热，宿舍和办公区冬季采用电暖气供暖。

	环保工程
	废气
	养殖区恶臭
	通过日粮设计，外购添加EM复合微生物制剂的精饲料；牛棚和运动场采用干清粪工艺，日产日清；及时更换垫料，保持牛棚干燥，喷洒生物除臭剂除臭。

	
	
	粪污暂存间恶臭
	粪污暂存间全封闭，喷洒生物除臭剂除臭，粪污日产日清；暂存间负压集气，安装两级活性炭臭气吸附装置，处理后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氧化塘恶臭
	添加发酵生物菌剂，喷洒生物除臭剂，四周进行绿化。在靠近生活办公区的一侧增加喷洒除臭剂的频次，减少恶臭气体对生活办公区的影响。

	
	
	饲料粉碎、搅拌废气
	铡草机和饲料搅拌机位于全封闭草料库内，粉碎及搅拌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废气由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搅拌过程中喷水抑尘。

	
	废水
	粪污暂存间粪污渗出液
	粪污临时堆存过程中有少量渗出液产生，在粪污暂存间内设“п”型污水收集槽，渗出液排入氧化塘，发酵后作为液肥还田。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20m3玻璃钢化粪池收集后排至氧化塘发酵，作为液肥还田。

	
	
	受污雨水
	养殖区受污染雨水，沿养殖区边界设混凝土结构雨水截排水沟，受污雨水汇集后排至氧化塘，发酵后作为液肥还田。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震、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经封闭垃圾箱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阿拉坦额莫勒镇填埋场处置。

	
	
	牛粪尿
	采用干清粪工艺，日产日清，采用清粪机、铲车和人工将牛棚内的牛粪便和尿液以及运动场牛粪清理至粪污暂存间，暂存后外运至内蒙古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机肥。

	
	
	病死牛
	消毒后装入装尸袋，暂存于冷柜内，委托阿荣旗海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拉运并进行无害化处置。

	
	
	医疗废物
	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饲料残渣
	无法食用的饲料收集后与粪污一并运至粪污暂存间，外运至内蒙古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机肥。

	
	
	废垫料
	外运至内蒙古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机肥。

	
	
	废活性炭
	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氧化塘底泥
	脱水后清理至粪污暂存间，外运至内蒙古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机肥。

	
	
	草料库内沉降粉料
	收集后作为草料回用。

	
	生态
	加强场区绿化，场界四周设3m宽绿化带；在场内空闲地种草，粪污暂存间和氧化塘四周设灌草结合的绿化带，吸附硫化氢、氨气等有害气体，绿化面积约15237m2。


产品方案：项目年存栏1万头，出栏肉牛4万头。
工程占地：本项目永久占地380亩，为基本草原，依托现有自然土路作为本项目进场道路。

供热工程：生产区冬季不供热，宿舍和办公区冬季采用电暖气供暖。

给水工程：生产、生活用水采用自备地下水井。生活用水438m3/a；养殖用水182500m3/a；饲料搅拌用水365m3/a；消毒液配制用水27475m3/a；绿化用水7542.32m3/a。
施工期及人数：施工期为2025年7月-2026年1月，人数20人。

工作制度及劳动定员：劳动定员20人。年工作365天，每天8小时。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概况

3.1建设项目周围环境

本项目位于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海拉斯图、山达、巴音德日斯等三个嘎查的集体草场的位置，场址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6°56'40.6"，北纬48°37'31.34"。场区周边为天然牧草地，无其他工业项目。场区北侧825m处为巴音德日斯嘎查、西北侧2760m处为克鲁伦河，东侧2700m处为呼伦湖保护区试验区边界、西南侧约46km处为巴尔虎草原黄羊自然保护区。

项目占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最近距离600m）、基本农田、公益林、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本项目附近最近的禁养区为阿拉坦额莫勒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距离约7600m。

3.2环境质量现状

3.2.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项目区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及修改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附录D相关限值的要求。
3.2.2地下水质量现状

项目区地下水评价因子中氟化物由于区域本底值较高的原因超标，其余监测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2017）中Ⅲ类标准要求。

3.2.3 声环境质量现状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要求。
3.2.4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土壤评价因子满足《土壤质量标准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表1中农用地中风险筛选值限值要求。

3.2.5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区天然植被类型较单一，种属较少，在评价范围内主要植物有：羊草、芨芨草等。若敏感点的恶臭气体出现超标现象，采取应急除臭措施确保敏感点处环境质量达标；若液肥及粪污的接收单位不能接收时，及时另行签订接收协议，禁止散排污水及粪污。

3.3环境保护目标

表2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

要素
	名称
	坐标
	保护对象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

距离/m
	环境功能区

	
	
	E
	N
	户数
	人数
	
	
	

	大气环境
	巴音德日斯

嘎查居民点
	116.942

085768°
	48.6459

33452°
	41
	160
	北
	82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二类

	地下水环境
	巴音德日斯嘎查分散式地下水饮用水井（井深约30-35m）
	116.937

515284°
	48.6346

32874°
	41口水井
	160
	北
	835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2017）Ⅲ类标准

	
	海拉斯图嘎查分散式地下水饮用水井（井深约30-35m）
	116.952

896863°
	48.654

560156°
	114口水井
	394
	东北
	2930
	

	
	厂址上游（牲畜用水井）井深32m
	116.9349

40059°
	48.6137

54883°
	1口水井
	/
	西南
	1200
	

	
	厂址附近（牲畜用水井）井深31m
	116.9491

87953°
	48.6304

35273°
	1口水井
	/
	东北
	260
	

	
	厂址下游（牲畜用水井）井深31m
	116.9696

15657°
	48.6565

22783°
	1口水井
	/
	东北
	3650
	

	
	厂址侧向（牲畜用水井）井深30m
	116.9685

85689°
	48.6330

44631°
	1口水井
	/
	东北
	1340
	

	生态环境
	评价范围内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试验区
	东侧
	2700
	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南侧
	600
	生态保护红线

	
	
	禁养区（阿拉坦额莫勒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西北侧
	7600
	禁养区

	
	评价范围外
	牧草
	生态环境

	声环境
	评价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目标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1类

	土壤
	污染影响型：项目占地范围外0.2km范围内土壤环境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农用地风险筛选值

	
	生态影响型：项目占地范围外2.0km范围内的土壤环境
	


污染物源强、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4.1污染物源强

4.1.1施工期

废气：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运输车辆尾气；

废水：施工废水少量、生活污水201.6m3；

噪声：各类机械设备施工作业噪声、物料运输车辆噪声；

固废：挖方176900m3、建筑垃圾少量、生活垃圾2.10t；

生态影响：项目永久和临时占地破坏地表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施工活动对野生动物及鸟类产生一定影响。

4.1.2营运期

废气：养殖区、粪污暂存间及氧化塘的NH3 4.16t/a、H2S 0.16t/a;饲料粉碎、搅拌粉尘1.98t/a；

废水：粪污暂存间粪污渗出液613.2t/a、生活污水350.4m3/a、养殖区和氧化塘受污雨水15158.4m3；
噪声：养殖区清粪设备、撒料车、饲料粉碎和搅拌设备运行噪声，偶发性的牛叫声；

固废：牛粪污30660t/a、废垫料2480.64t/a、饲料残渣18.25t/a、病死牛8~10头、布袋除尘器除尘料和草料库内沉降粉料163.23t/a、氧化塘底泥26.844t/a、医疗废物0.5t/a、废活性炭0.2t/a、生活垃圾3.65t/a。

环境风险：项目存在粪污暂存间、氧化塘及化粪池的防渗层破损及渗漏的环境风险。

4.2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4.2.1施工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施工场地四周设置围挡，洒水降尘，大风天气增加洒水频次；粉状物料临时堆存场地进行苫盖；表土堆场洒水抑尘，播撒草籽，表面苫盖抑尘网；运输车辆遮盖篷布，减小扬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加强对非道路工程机械及汽车的管理及保养，确保尾气达标排放。

废水：施工废水沉淀后作为施工用水回用；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依托租用场地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即排入城镇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噪声：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段；施工场地合理布局，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

固废：挖填方平衡，无外排废土方；按照城建部门要求妥善处置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经封闭垃圾箱收集后运至阿拉坦额莫勒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生态保护措施：控制施工活动在征地范围内，规范施工人员行为及行车路线；避免在大风天气施工作业；剥离表土堆存在场区，堆存场地洒水、苫盖抑尘网，最终用于生态恢复，确保生态环境质量不下降。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施工结束后按照条例要求进行植被恢复；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严禁随意践踏、碾压征地范围外的植被，不准乱挖、乱采野生植物，不捕杀野生动物及鸟类。
4.2.2营运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通过日粮设计，外购添加EM复合微生物制剂的精饲料；采用干清粪工艺；牛棚、运动场和粪污暂存间的粪污日产日清；及时更换垫料，保持牛棚干燥，喷洒生物除臭剂除臭。粪污暂存间全封闭，喷洒生物除臭剂除臭；暂存间负压集气，安装两级活性炭臭气吸附装置，处理后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氧化塘添加发酵生物菌剂，喷洒生物除臭剂，四周进行绿化；在氧化塘靠近办公生活区侧增加除臭剂的喷洒频次，降低恶臭气体对办公生活区的影响。铡草机和饲料搅拌机位于全封闭草料库内，粉碎及搅拌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废气由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搅拌过程中喷水抑尘。
废水：采用雨污分流工艺，养殖区受污染雨水沿养殖区边界混凝土结构雨水截排水沟排至氧化塘，发酵后作为液肥经罐车运至运至朝鲁门的玉米青储土地还田；其他区域雨水自流排出场区；及时清理活动场地的降雪至养殖场非污染区域，活动场地受污染积雪清运至氧化塘。生活污水经20m3玻璃钢化粪池收集后，排至氧化塘。设置3口地下水跟踪监测井，进行地下水水质、水位监测。地下水防渗措施如下表：
表3            分区防渗措施一览表

	名称
	拟采取的措施

	重点
防渗区
	粪污暂存间及其污水收集槽
	从下往上依次是夯实土层、10cm厚C15混凝土垫层、35cm厚C30混凝土，抗渗强度为P8，面上覆防水卷材和防水防腐涂料，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渗透系数K≤1×10-7cm/s。室内地面及墙壁同时做防腐处理。

	
	危险废物
暂存间
	裙脚采用2mm厚HDPE膜，渗透系数≤1.0×10-10cm/s；
地面防渗层从下往上依次是夯实土层、10cm厚C15混凝土垫层、2mm厚HDPE防渗膜、35cm厚C30混凝土，抗渗强度P8，渗透系数≤1.0×10-10cm/s。

	一般
防渗区
	牛棚、运动场、氧化塘和
化粪池
	牛棚、运动场为抗渗混凝土结构层，防渗层从下往上依次为夯实土层、10cm厚C15混凝土垫层、2mm厚HDPE防渗膜、3cm厚C15混凝土保护层，30cm厚C25混凝土；
氧化塘内坡面防渗层从内至外依依次为夯实土层、10cm厚C15混凝土垫层、2mm厚HDPE防渗膜、25cm厚C25混凝土；
化粪池采用玻璃钢结构；
以上防渗性能均为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渗透系数K≤1×10-7cm/s。

	简单防渗区
	办公生活区、草料库、精料库、喂食通道、磅房、场内道路
	一般地面水泥硬化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震、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场区合理布局，将噪声源尽量远离场内办公生活区。
固废：养殖区采用干清粪工艺，日产日清，采用清粪机、铲车和人工将牛棚内的牛粪便和尿液以及运动场牛粪清理至粪污暂存间，暂存后经密封防渗厢式粪污运输车外运至内蒙古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机肥；鉴于有机肥厂距离较远，建议项目运营期就近委托有机肥厂生产有机肥。饲料残渣、氧化塘脱水底泥清运至粪污暂存间，与牛粪污一同清运至有机肥厂生产有机肥；废垫料更换时直接外运至有机肥厂生产有机肥；项目运行前应与阿荣旗海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病死牛处置协议，病死牛消毒后装入装尸袋，暂存于冷柜内，并及时委托阿荣旗海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拉运并进行无害化处置；医疗废物及废活性炭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布袋除尘器除尘料和草料库内沉降粉料收集后作为饲料喂牛；生活垃圾经封闭垃圾箱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阿拉坦额莫勒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土壤：采用“源头控制、过程防控、跟踪监测、应急治理”相结合的原则，从污染物的产生、运移、扩散、应急治理全阶段进行控制。

生态保护措施：运营期加强场区绿化，场界四周设3m宽灌草结合绿化带；在场内空闲地种草，粪污暂存间和氧化塘四周种植灌木，吸附硫化氢、氨气等有害气体，绿化面积约15237m2。
4.2.3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

养殖区、粪污暂存间、危险废物暂存间、氧化塘、化粪池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若项目发生渗漏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污染，地下水或土壤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在事故点下游抽出受污染的地下水，清理受污染的土壤。

若敏感点的恶臭气体出现超标现象，采取应急除臭措施，确保敏感点处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若液肥及粪污的接收单位不能处置本项目的液肥及粪污时，及时另行签订接收协议，禁止散排。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发现隐患及时处置；进行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建设单位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安全风险防范，按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项目可行性分析

5.1建设项目与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为畜牧业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5.2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合理性分析

项目不涉及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满足禁养区相关要求，区域内地表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选址合理。

5.3建设项目与相关规划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与《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清单》《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2-2025年）》《呼伦贝尔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2-2026年）》《呼伦贝尔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新巴尔虎右旗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3—2027）》《新巴尔虎右旗畜禽禁养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畜禽养殖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建设技术指南（试行）》《关于做好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相符。

5.4环境影响预测及分析结论

依据大气预测结果，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限值要求，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根据地下水预测结果，非正常工况时，粪污暂存间渗漏对地下水环境影响不大。运营过程中生活污水、受污雨水和粪污暂存间内渗出液排入氧化塘，发酵后作为液肥还田，进行资源化利用，废水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依据噪声预测结果，项目采取隔声、吸声、消声、减振措施后，场界噪声预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通过落实防渗措施及土壤跟踪监测的情况下，本项目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建设单位采用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原则，对固废分类收集暂存、处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项目在生态恢复及跟踪监测的基础上，对区域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生境影响较小，生态环境影响可接受。
5.5公众参与结论

公众对本项目无反对意见。

5.6总量控制

本项目无新增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5.7工程投资及环保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环保投资666.7万元，占总投资的6.67%。

结论

《报告书》编制规范，评价内容全面，评价重点、评价级别及评价标准选择正确，环境保护目标选择合适，环境现状调查及工程污染分析清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建设单位在对《报告书》提出的环保措施进行认真落实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可行，可以作为项目审批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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